湘潭县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专项

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	项目名称
	湘潭县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专项

	项目金额
	128.5万元

	主管部门
	湘潭县残疾人联合会

	项目实施单位
	乡镇根据本乡镇和残疾人家庭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施工方式，县残联不统一组织施工改造

	评价单位
	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湖南分所

	项目绩效目标
	帮助165户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。通过项目实施，帮助他们消除或减少居家生活障碍，改善居家环境，提高生活质量，促进融合发展。按照改造资金7300元/户，其中：省级补助3500元／户，市级补助1500元／户，县级配套2300元／户（含每户300元，用于筛查、档案管理、项目宣传和检查验收等工作）。

各乡镇应根据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居家无障碍需求，合理确定资助金额，单户资助标准原则上不得低于3000元/户，不得高于8000元/户（社会捐助，亲友自筹除外）

	项目主要绩效
	完成了165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计划任务，市残联将湘潭县报送至省残联为无障碍改造优秀等次县市区。2021年12月1日迎接了省市残联工作组的检查，听取了工作汇报，查阅了无障碍改造项目资料，对乌石镇无障碍改造示范乡镇进行了上户查看，残疾人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并且真正解决了残疾人居家生活障碍，表示非常满意，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。无障碍改造资金已按要求全部拨付到位。

	有关问题及建议
	1、 问题：公示信息存在差错，工作方案流程未严格落实。建议：实地查看、现场评估等方式，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，立即督促整改。
2、 问题：专项改造资金分配方案不具体，未满足困难残疾户差异化需求。建议：细化并明确补贴标准档次，各级残联及社区相关工作人员要继续深入基层，了解残疾人家庭的最真切的困难及需求，做到有的放矢，把国家的专项改造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。
3、 问题：无障碍改造专项供需矛盾需要破解。残疾人群众对政策的参与程度还不是很高，对政策认识程度还不够深入，多数人对无障碍改造服务的了解还停留在仅仅为了发放补贴上。建议：一方面是宣传国家的相应政策，让残疾人知晓国家的惠民措施及相应的诉求途径；另一方面还要做好残疾人康复知识及无障碍相应知识的普及工作，提高残疾人自身的认知水平。


